110學年度雲林縣學生創意戲劇比賽防疫應變規劃
	疫情警戒標準及因應事項
	辦理方式及應變措施

	一

級

警

戒
	1.搭乘大眾運輸、出入人多擁擠之公共場所全程佩戴口罩。

2.建議取消或延後非必業、非特定對象、活動形式有密切接觸之集會活動。
	如期辦理。

執行基本防疫措施：入口處設置體溫量測及酒精消毒設施，實聯制，全程佩戴口罩、注意空間及設備之清潔消毒，確保活動空間之通風換氣及動線規劃情況，維持社交距離。

	二
級

警

戒
	1.未配合口罩規定者予以開罰。
2.停辦室外500人、室內100人以上之集會活動。

3.必要時強制關閉休閒娛樂場所相關營業場所及公共場域。
	如期辦理。
1.嚴格執行基本防疫措施：入口處設置體溫量測及酒精消毒設施，人流、總量管制，實聯制，全程佩戴口罩、注意空間及設備之清潔消毒，確保活動空間之通風換氣及動線規劃情況，維持社交距離，室內空間至少1.5米/人（2.25平方米/人），室外空間至少1米/人（1平方米/人），非參賽人員、評審、主/承/協辦單位工作人員禁止進入會場。
2.評審及主/承/協辦單位工作人員須施打COVID-19疫苗滿14日（須提供COVID-19疫苗接種紀錄卡影本以確認），如未施打疫苗，需出示3日(含)內快篩陰性證明或3日(含)內PCR陰性報告等資訊。

	三

級

警

戒
	1.外出時全程佩戴口罩。
2.停止室外10人、室內5人以上之聚會。

3.營業場所及公共場域關閉，僅保留必要之維生、維安、醫療與公務服務。

4.對群聚之社區，劃設快速圍堵區。
	暫停辦理。

	四

級警

戒
	1.非必要不得外出。
2.家戶內亦維持社交距離或佩戴口罩。

3.停止所有聚會活動。

4.全面停班停課。

5.對疫情嚴重之鄉鎮市區或縣市，實施區域封鎖。
	暫停辦理。

	1.依據教育部「110學年度全國學生表演藝術類競賽防疫應變規劃」擬定。

2.考量COVID-19疫情嚴峻，本競賽將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之疫情等級及防疫措施，隨時滾動調整各項防疫措施及規定。


